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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3年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在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减少灾害损失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提升基层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意义重大。各乡镇（街道）要充分认识加强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大工作力度，强化考核督查，确保全年建设任务顺利完成。根据上级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建设任务。为大力推进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围绕“做强做优做大”的总体要求以及“区位优势明显、避灾功能齐全、平灾转换迅速、政企社保障联动”的建设目标，根据浙江省对各县市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任务指标，我市今年要落实28个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任务（附件1），于2023年6月底前完成。各乡镇（街道）要结合指标，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长效化运作、全覆盖保障”要求，强化制度标准，完善布局规划，加快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完成指标任务。

二、确保建设质量。根据近年来避灾安置场所建设和救灾物资管理经验，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出台了《避灾安置场所建设与管理规范》DB33T 2158-2021地方标准（附件2）。各乡镇（街道）要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开展避灾安置场所新建、改（扩）建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三、把握工作进度。各乡镇（街道）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细化时间节点，掌握每个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的容量、设施、进度安排等，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落实责任人，高标准、严要求开展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工作，并按照项目化、清单式管理要求，形成日常跟踪、定期汇总、办结销号的闭环管理机制。我市将结合各乡镇（街道）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验收结果，对完成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的予以补助。

四、强化督查考核。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实施，各乡镇（街道）每月要开展一次自查，于每月25日前上报应急管理局救援减灾科，对建设进度较慢、问题突出的要及时掌握情况，沟通协调，适时通报，确保按时限完成任务。市应急管理局将适时组织督查组对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专题督查，并对避灾安置场所建设情况进行通报，总结经验教训，督促问题解决。今年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任务（含过程性情况及建设结果）纳入市政府对各乡镇（街道）考核。

附件：1.28个避灾安置点项目清单

2.《避灾安置场所建设与管理规范》DB33T 215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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